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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6_85_c26_649039.htm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公开招募高

校毕业生到农村牧区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牧）、支医和

扶贫招募简章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关于做好2010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23

号）精神，自治区将于2010年5月开始联合招募高校毕业生到

农村牧区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牧）、支医和扶贫工作（

以下简称“三支一扶”工作）。为确保招募工作顺利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指导思想 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和自治

区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服务基层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牧区去、到

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健康成

长，促进农村牧区基层教育、农牧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

业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作出贡献。 二、招募对象及条件 招募对象主要为自治区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自治区以外普通高校内蒙古籍应届毕

业生和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 （二）学习成绩合格，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其中，支

教类高校毕业生从师范类院校专科以上毕业生或适合从事中



小学教学非师范类院校基础学科相关专业（包括数学、物理

、化学、中文、历史、地理、英语）本科毕业生中招募，支

农（支牧）类高校毕业生从农牧林水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毕

业生中招募，支医类高校毕业生从医疗、卫生等相关专业院

校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扶贫类高校毕业生不受专业限制

，从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 （三）具有敬业奉献

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四）身体健康。 三、招募数

量 2010年，全区计划招募“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1500名（

含2008年服务期满续聘人员）， 四、工作内容 “三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主要到苏木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牧）、支医

和扶贫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应

按照规定期限完成服务工作，服从服务单位及当地人事部门

的管理。由于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服务的，应按规

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离开服务单位。 “三支一扶”高校毕

业生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经自治区“三支一扶”办审核，

颁发由人事部统一印制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证书

》，作为服务期满后享受相关就业优惠政策的依据。 五、服

务期间生活待遇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发放一

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1100元；交通

补贴每人每年1000元；并且享受有关保险待遇 “三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的生活补贴和交通补贴由旗县统一发放。 各盟市

、旗县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其他福

利待遇。 六、招募办法 （一）报名方式及时间 5月14日8:005

月20日24:00，毕业生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

：www.impta.com）进行网上报名，并下载《内蒙古自治区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报名表》（附件1）；5月17日，



各高等院校就业主管部门根据公布的报名条件，对报名参加

招募的毕业生进行资格初审，并在报名表上签署意见和盖章

（报名表一式两份，一份学校留存，一份报人事考试部门）

；5月22日，各高等院校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将报名表报人事考

试部门，其中，驻呼和浩特市的高等院校和区外高等院校毕

业生直接报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驻其他盟市的高等院校报

所在盟市人事考试中心；5月23日25日，人事考试部门对报名

参加招募的毕业生进行网上报名确认；5月26日8:0029日24:00

，报名参加招募的毕业生从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下载准考

证。考试免收报名费和考试费。 具备相应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只能参加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特

岗计划”、“民生计划”、“西部计划”中一个类别的报名

考试，不得兼报，但可调剂（报名表中设“是否愿意服从调

剂分配”栏，报考“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民生计划”、“西部计划”的考生，符合相应条件的可

相互调剂）。 （二）考试科目及时间 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进行

，不指定复习教材，考试内容为申论和基本素质测试（参照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考生可以用蒙文答卷，但必须使

用同一种文字。 考试时间：2010年5月30日（具体时间见准考

证）。 全区分设九个考点：区直（考生为驻呼市和区外的高

校毕业生）、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通辽市、

赤峰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 对报名参

加招募考试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毕业

生，在考试总成绩上加5分。 6月15日以后，考生登陆内蒙古

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www.impta.com）查询考试成绩。 （

三）录取办法 各盟市按照考试成绩等额确定入选人员，并对



入选毕业生进行统一体检，统一资格复审，统一分配入选毕

业生服务去向，并组织“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签署《高校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附件3）。8月10日前，

派遣“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服务单位报到。各盟市在录

取过程中对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适当照顾。 七、服务

期满后的相关政策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后，在

做好工作交接后要按时离开服务单位。同时，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多种渠道，积极为“三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促进其顺利就业。 （一）在旗县

（市区）、苏木乡镇事业单位有空编的情况下，由旗县（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制部门统一掌握，按照“公开

、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直接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安

置到专业对口单位。 （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的选调生

工作，主要从派遣到基层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

满2年、符合选调条件的人员中进行考录，一经选调将纳入到

自治区选调生队伍进行管理。 （三）报考自治区各级党政机

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笔试成绩加权前加5分，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参加旗县（市

区）以下党政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时，可适

当放宽学历条件。 （四）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报考区外院校

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加分，报考区内院校初试总成绩加10分，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专升本考试的，可免试入读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本科。 （五）凡在自治区落实了接收

单位的，不实行见习期，直接转正定级，服务期限计算工龄

，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准予落户。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服务期满

的，需要人事代理的，政府人才服务机构提供免费代理服务



。 （六）对已被录取为自治区内院校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

生，服务期内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 （七）在今后评审中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 （八）自主

创业的，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

等有关政策。 （九）在本人自愿、服务单位同意及旗县主管

部门备案的情况下，可申请延续锻炼期一次。延长服务锻炼

的，占当年选拔招募计划。“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

相关高校应为其重新办理并发放就业报到证。 自治区“三支

一扶”办联系电话： （0471）6965638 6610900 6611651 自治区

人事考试中心联系电话： （0471）6287995 附件： 1、内蒙古

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报名表；（点击下载）

2、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健康状况要求； 3、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点击下载） 4、2010年内蒙

古自治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招募计划自治区“三支一

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二○一○年五月 十 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